苏规规〔2018〕3号
关于执行《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——苏州市实施细则之二“日照分析规则”（2018年版）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保障居民日照需求，提升规划管理的科学性和严谨性，引导城市健康发展，依据《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2011年版）》，结合新颁布的相关国家规范，以及近年来执行过程中反馈的意见和建议，我局组织有关单位和人员对《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——苏州市实施细则之二“日照分析规则”（2015年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2015年版》）进行了修订。现将修订后的《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——苏州市实施细则之二“日照分析规则”（2018年版）》 予以公布，自2019年1月18日起执行。2019年1月18日之前尚未经规划部门审定方案的项目，应按本细则执行。2019年1月18日前经规划部门审定方案的项目，按原规则执行。2019年1月18日之后报方案变更的，仅局部调整的，可按原规则执行；有重大调整的（如涉及布局等调整），应按本细则执行。

附件：《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——苏州市实施细
则之二“日照分析规则”（2018年版）》
苏州市规划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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